甬人社发〔2011〕27号

关于开展服务民营中小企业

人才资源开发活动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事局，宁波保税区、国家高新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人事劳动局、杭州湾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榭开发区人事局，市局各责任部门（单位）：

民营中小企业在我市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是我市人才资源开发的主战场。为深化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和企业人才优先开发战略，努力打造民营中小企业人才发展新优势，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在全市开展服务民营中小企业人才资源开发活动。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指导思想
以《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宁波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深化实施企业人才优先开发战略，在总结服务“三重”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实施服务民营中小企业人才资源开发活动，制定出台扶持政策，搭建平台载体，建立服务制度，探索方法路径，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发展。

二、联系对象

各县（市）区和“四区一岛”人事（劳动）部门根据当地产业特点，以科技型、成长型、示范型为导向，在征得企业同意的基础上，确定10家以上民营中小企业(职工在100--1000人左右，年销售额在1000万--1亿元左右)作为联系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兼顾区域和产业分布，遴选确定20家民营中小企业作为联系点。各县（市）区和“四区一岛”人事（劳动）部门填写《服务民营中小企业联系表》(见附件)，于5月31日前上报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处。
三、工作目标

通过持续开展服务民营中小企业活动，探索实现强化政府服务职能的有效途径。坚持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相结合，坚持经常性、制度化服务和个性化、专业化服务相结合，坚持政府引导和企业自主开发相结合，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保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不断改善人才的生活环境、事业发展环境，提升民营中小企业的人才竞争力和创新力。

四、服务机制

1、建立联系服务民营中小企业制度。采取市县两级联动的方式，由局领导带领责任部门（单位）负责人，分片组织开展走访、座谈交流等活动（与服务“三重”活动结合起来），上门提供现场服务，探讨民营中小企业人才资源开发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征集全年和阶段性人才引进培养、智力技术项目合作需求，征求对人才工作的意见建议。 

2、开展民营中小企业人才资源开发扶持政策的前期调研工作。组成调研组深入民营中小企业开展专题专项调研活动，组织课题组成员赴民营企业人才资源开发先进城市学习考察，召开专家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的前期调研会，形成促进宁波民营企业人才发展的总政策和分体政策的前期调研报告，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促进民营企业人才资源开发的政策体系。
五、相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各责任部门作用。民营中小企业人才资源开发工作是年度人才开发工作的创新点和突破点。市县两级人才工作部门(单位)要在局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紧密结合业务工作职责和重大活动，摸索出服务民营中小企业的方法与路径。每年10月底前，各县（市）区和“四区一岛”人事（劳动）部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责任部门写出专题总结，报局办公室汇总形成专题报告，为人才工作重大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2、明确责任分工，扎实有序推进。市县两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各责任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民营中小企业人才开发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结合本部门（单位）工作合理安排时间，科学制定具体方案，组织业务骨干创造性地开展全程优质高效服务。同时要明确专人作为本项工作的联系人，做好联系协调、台账记录，文字总结等工作。服务过程中要重视解决个体实际问题，提高办事效率。
人才开发处联系人：张文溪(87186219)  罗洪涛(87186335)

邮箱：nbrcc@tom.com

局办公室联系人：方建光(87186218)   杨义清(87186239)

附件：《服务民营中小企业联系表》
                       二Ｏ一一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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